南京市消防协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
星级评定服务指南
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分为：
★级企业（70分及以上不足80分）；
★★级企业（80分及以上不足90分）；
★★★级企业（90分及以上）；
合格企业（60分及以上不足70分）。
1、 评定对象
（1） 凡在南京市进行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服务机构均可参加申报；
（2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分支机构；
（3） 在南京地区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；
（4） 处于持续经营状态。
二、评定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；
（二）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》（应急[2019]88号）；
（三）《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行业行为准则》；
（四）《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管理办法》。
三、评审部门
南京市消防协会星级评定办公室
四、评定机构
    南京市消防协会星级评定委员会
五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申报表
（二）星级评定申报材料
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执业人员、仪器设备、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、企业业绩及企业参与编著及专利、良好行为及获奖情况、不良行为七个方面。
六、评定流程
（1） 单位申报
填报《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申报表》，并按要求提供星级评定所需材料。
（2） 受理
协会秘书处收到申报材料后，登记单位信息，并将材料移交星级评定办公室。
（3） 申报材料初评
    由星级评定办公室组织协会专家对服务机构的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初评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步，现场复查。
（4） 现场复查
    星级评定办公室组织现场复查组，复查组由2～3名协会专家组成，并指定一名负责人，对服务机构进行现场复查。现场复查组依据复查情况，编写复查报告报协会星级评定委员会。
（5） 评定公示
评定委员会根据复查报告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，确定申报服务机构的星级，并在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（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的，则由协会报送政府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七、评定方式
网上申报、现场评估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不收费
九、公示及公告方式
南京市消防协会官网（http://www.njsxfxh.com/）
十、联系方式
办公地址：南京市雨花区绿都大道13号绿地之窗B2座708室
联系部门：技术部
联系人：汪跟弟
联系电话：18115478890
邮政编码：210000
电子邮箱：wuxuegao@njsxfxh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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